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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集资的定义

• 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国令第737号），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

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 非法集资的基本特征

• 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

• 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

• 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非法集资的定义、基本特征和危害

非法集资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非法集资的定义、基本特征和危害

• 非法集资根据主观态度、行为方式、危害结果等具体情况的不同，构成相应的罪名，其中最主要的是《刑法》中第

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第192条集资诈骗罪。非法集资构成犯罪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 为加大对非法集资相关责任主体的惩处力度，形成有力震慑，新颁布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规定，按照处

罚力度与危害程度相匹配原则，给予警告、处以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

• 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 依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国令第737号），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 非法集资活动往往以“响应国家政策”等名义，行违法犯罪之实，既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又严重损害了政

府的声誉和形象。

严重扰乱金融秩序

严重影响政治安全

非法集资的危害

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工作原则

•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对非法集资坚持防范为主、打早打小、综合治理、稳妥处置的原则。

 如何举报

• 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

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如何处置

• 进入涉嫌非法集资的场所进行调查取证；

• 询问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与个人，要求其对有关事项做出说明；

• 查阅、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文件、资料、电子数据等，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电子设备

等予以封存；

• 经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依法查询涉嫌非法集资的有关账户。

 清退规定

• 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应当向集资参与人清退资金；清退过程应当接受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监督；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重点内容



 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内容广，表现形式多样，《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总结了以下几种形式：

• 设立互联网企业、投资及投资咨询类企业、各类交易场所或者平台、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组织以及其他

组织吸收资金；

• 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

等名义吸收资金；

• 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

•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

息；

• 其他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

警惕非法集资的作案手法和新套路

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金融检察白皮书（2012-2022）》指出：非法集资犯罪高发，作案手法迷惑性强。非法

集资犯罪案件量和涉案犯罪金额呈快速攀升态势，成为破坏金融市场的主要犯罪形式。

• 一是网贷平台非法集资多发，涉案规模逐年增长。P2P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从产生到无序发展再到逐渐消亡，大

量平台涉非法集资案件进入司法视野。

• 二是伪私募成为非法集资重灾区，日趋严重。涉及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犯罪事实占比21.3%。公司和发行产品未按规

定在行业协会双备案，或公司备案后即对外宣传，实则无备案基金产品，或私募资格被取消，个人投资单只私募基

金不设限额，上述“伪私募”公司突破非公开性底线，违规向社会公开宣传进行非法集资。

• 三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飞单”现象较为突出。不法分子利用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信用“背书”，借助官

方销售渠道，向金融机构优质客户定点推介，快速完成资金募集，严重损害金融机构信誉与客户财产安全。如嵇某

等人非吸案，某银行多名理财经理，违规帮助售卖基金产品，并收取高额佣金。

• 四是以媒体宣传、自担保等形式为融资项目增信。犯罪分子多通过各类媒介推销等为公司宣传包装；或打着国企背

景、政策扶持等旗号；或利用关联公司对投资项目做虚假担保；或成立空壳公司营造实力雄厚假象。如某集团先后

成立60余家公司对外开展业务，实则大部分为空壳公司。

• 五是紧跟政策、科技热点，炒作区块链、虚拟货币等新概念。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民众对新技术、新概念的陌生感和

好奇心，如借股权众筹、B级股东、虚拟货币等噱头，作为非法集资宣传策略，大肆渲染投资收益，掩盖非法集资

之实。如索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告人自称中国区块链技术第一人，发行与实体项目结合的虚拟币，实

则发行“空气币”，随意定价吸收资金。

警惕非法集资的作案手法和新套路

非法集资的作案手法



警惕非法集资的作案手法和新套路

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

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

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

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

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

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比如新闻发布会、产品

推介会、现场观摩会、体验日活动、知识讲座等；

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

礼品；大量展示各种或真或假的“技术认

证”“获奖证书”“政府批文”；公布一些领导

视察影视资料，公司领导与政府官员、明星合影；

故意把活动选在政府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

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

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

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初尝“甜头”，使其相

信把钱放在他那儿不仅有可观的收入，而且比放

在自己口袋里还安全，参与人不仅将自己的钱倾

囊而出，还动员亲友加入，集资金额越滚越大。

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

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

“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

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把集资参与人的

胃口“吊”起来，让其产生不容错过“机不可失”

的错觉。非法集资人一般会把“饼”画大，尽

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

典型非法集资活动的“四部曲”



 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等为幌子的

 以投资境外股权、期权、外汇、贵金属等为幌子的

 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得高额回报或“免费养老”为幌子的

 以私募入股、合伙办企业为幌子，但不办理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的

 以“扶贫”“慈善”“互助”“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为旗号的

 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为概念的

 在街头、商超发放广告的

 以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

 “投资”“理财公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的

 要求以现金方式向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纳投资款的

警惕非法集资的作案手法和新套路

非法集资新套路



 犯罪手法不断翻新升级

• 从过去的农林养种植、资源开发、房地产销售、原始股发行、加盟经营等形式逐渐升级包装为“投资理

财”“财富管理”“金融互助理财”“金融互助平台”“股权众筹”“贵金属”“原油”“大宗商品现

货”“期货”“信托”“私募基金”“虚拟货币”等更专业的“资本运作”的理财产品，并且承诺有担保、

低风险、高回报。

 网络化趋势明显

• 突破地域界限。借助互联网开展宣传、销售、资金支付、归集并转移资金，引诱人员参与，形成了互联网+

传销+非法集资模式，比如宣称“零元购物”“购物返本”“消费=储蓄”并发展会员的“消费返利平台”。

 犯罪形式更加隐蔽

• 犯罪分子假借迎合国家政策，打着“经济新业态”“金融创新”等幌子，以具体项目、债权标的、担保物为

依托，业务流程、合同文本专业规范，噱头更新颖、迷惑性更强。

警惕非法集资的作案手法和新套路

非法集资新趋势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

• 提高防范意识，要懂得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宣扬“保本高收益”就是金融诈骗，明确以下“三要三不要”：

• 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

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

蔽双眼！

• 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

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

• 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

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

三要三不要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

• 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是否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或

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

• 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

等内容。

• 三看经营模式，有没有实体项目，项目真实性、资金的投向去向、获取利润的方式

等。

• 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

• 一思自己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

• 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规律。

• 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

• 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

一晚再决定。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传、熟人介绍、专家推荐，不要被高利诱惑盲目

投资。

四看

三思

等一夜



• 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高息“理财”，高收益

意味着高风险。

• 不被小礼品打动，不接收“先返息”之类的诱饵，记住天上

不会掉馅饼。

• 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不接收从业人

员个人出具的任何收据、欠条；购买保险过程中要尽量做到“三查、两配合”，即通过保险公

司网站、客户热线或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网站查人员、查产品、查单证，配合做好转账缴费、

配合做好回访。

• 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关注政府部门发布的非法集资风险提示，遇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 警惕以“养老服务、涉农组织、私募基金、财富管理”等非法集资高发领域，警惕利用新概念开展的新形态

非法集资活动。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

投资理财注意事项




